
CC4499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王敬涛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3 年 5 月 20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002124 证券简称:天邦食品 公告编号:2023-038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其他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 15:00 在安

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拾分味道（临泉） 食品有限公司多功能厅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3年 4月 29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5月 19日（星期五）下午 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星

期五）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3年 5月 19日（星期五）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拾分味道（临泉）食品有限公司多功能厅；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邦辉；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1人，代表股份 435,903,97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70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376,895,40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4924％。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 47人，代表股份 59,008,57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084％。
2、 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监高以外的其他股

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0人，代表股份 66,203,0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59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表股份 7,194,5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912％。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7人，代表股份 59,008,57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084％。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 1.00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4,826,2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28％；反对 848,86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47％；弃权 228,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5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125,36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721％；反对 848,86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22％；弃权 228,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7％。

提案 2.00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4,826,2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28％；反对 848,86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47％；弃权 228,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5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125,36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721％；反对 848,86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22％；弃权 228,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7％。

提案 3.00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4,826,2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28％；反对 789,56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1％；弃权 288,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6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125,36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721％；反对 789,56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926％；弃权 288,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53％。

提案 4.00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4,836,6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51％；反对 838,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24％；弃权 228,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5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135,74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878％；反对 838,48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665％；弃权 228,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7％。

提案 5.00 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4,755,8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366％；反对 920,28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11％；弃权 227,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5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054,94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657％；反对 920,28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901％；弃权 227,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42％。
提案 6.00 关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4,882,3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56％；反对 792,76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9％；弃权 228,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5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181,46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568％；反对 792,76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975％；弃权 228,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7％。

提案 7.00 关于 2023年度向银行借款授信总量及授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697,77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586％；反对 9,918,039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2753％；弃权 288,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6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996,8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5835％；反对 9,918,039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9812％；弃权 288,16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53％。

提案 8.00 关于 2022年度董事、高管、监事人员薪酬及 2023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880,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4.4075％；反对 10,094,839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5.2483％；弃权 227,86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34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880,38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4075％；反对 10,094,839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2483％；弃权 227,86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42％。

回避表决情况：股东张邦辉先生持有公司 369,700,885股、夏闽海先生持有公司 21,000 股、张炳良
先生持有公司 31,920 股， 以上股东因涉及自身利益回避表决。 前述三名股东所持表决权股数为
369,753,805股。

提案 9.00 关于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4,823,1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20％；反对 792,66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8％；弃权 288,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6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122,26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74％；反对 792,66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973％；弃权 288,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53％。

提案 10.00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4,823,1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20％；反对 792,66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18％；弃权 288,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6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122,26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674％；反对 792,66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973％；弃权 288,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53％。

提案 11.00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3,880,2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57％；反对 1,794,884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18％；弃权 228,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5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179,3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9431％；反对 1,794,884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112％；弃权 228,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7％。

提案 12.00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4,611,0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34％；反对 1,064,064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41％；弃权 228,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5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910,1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470％；反对 1,064,064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073％；弃权 228,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57％。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杨军、万晓宇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2023)承义法字第 00128 号《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22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004 证券简称：ST国华 公告编号：2023-022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19日（周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9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5月 19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凯丰路 10号翠林大厦 12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黄翔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0 人， 代表股份 38,748,51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9.1676％，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201,9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520％，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38,546,6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9.0156％。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
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5 人，代表股份 1,106,8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833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 人，代表
股份 94,5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71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 代表股份 1,012,3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620％。

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远程通讯参会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安
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对所审议的议案全部进行

了表决，其中所涉及议案需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
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 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48,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0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2、 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48,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0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3、 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48,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0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4、 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48,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0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5、 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48,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0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6、 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48,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0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7、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770,7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765％；反对 977,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523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6552％；反对 97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344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8、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48,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0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9、 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48,5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0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充业绩补偿方案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64,8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0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业绩补偿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64,8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0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听取事项：《2022年度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情况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兵律师、孙静律师
3．结论性意见：国华网安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

的议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004 证券简称：ST国华 公告编号：2023-023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2023年 5 月 19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
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充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
理业绩补偿相关事项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关于调整北京智游网安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补充业绩
补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及 2023年 5月 20日披露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3-022）。

根据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彭瀛、郭训平、深圳市睿鸿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珠海横琴普源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郑州众合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偿协议》及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司将以人民币 1.00元的总价定向回购注销业绩承诺方应补充补偿公司的股份 939,474 股，占公
司回购前总股本的 0.71%。

本次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32,848,008 股减少至 131,908,534 股，注册
资本将由 132,848,008元减少至 131,908,534元。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
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
履行。 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可以采用现场、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2023年 5月 20日至 2023年 7月 3日，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7:00。
2、申报登记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凯丰路 10号翠林大厦 12

层，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阮旭里
联系电话：0755-83521596
电子邮箱：gnkjsz@163.com
邮政编码：518049
3、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他：（1）以邮寄方式申报债权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
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在申报文件上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9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3年 4月 29日以公告形式发

出通知，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 2023年 5 月 19 日下午 15：00
在浙江省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第三街 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其
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 9:15—9:25,9:30—
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上
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王壮利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何湾律师、吴
佳齐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4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448,819,474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 21.4487%。 其中， 参加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76,311,93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7.414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人数为 233 名，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 272,507,54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034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人
数为 23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82,860,00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1875%。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359,357,80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252%； 反对

26,658,5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00%；弃权 62,803,1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60,4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34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93,398,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3725%；反对 26,658,5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47%；弃权 62,80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10,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2029%。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360,600,90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110%； 反对

25,415,4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42%；弃权 62,803,1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60,4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34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94,641,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8119%；反对 25,415,4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852%；弃权 62,80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10,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2029%。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360,558,40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081%； 反对

25,803,6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10%；弃权 62,457,4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60,4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10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94,598,9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7969%；反对 25,803,6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224%；弃权 62,45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10,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0807%。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1,359,653,80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456%； 反对

26,649,7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94%；弃权 62,515,9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60,4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15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93,694,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4771%；反对 26,649,7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15%；弃权 62,51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10,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1014%。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360,737,50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204%； 反对

27,664,8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95%；弃权 60,417,1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60,4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7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94,778,0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8602%；反对 27,664,8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04%；弃权 60,4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10,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3594%。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的自查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360,256,40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872%； 反对

26,009,8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52%；弃权 62,553,2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60,4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17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94,296,9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6901%；反对 26,009,8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953%；弃权 62,55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10,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1145%。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283,080,30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604%； 反对

105,241,27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639%；弃权 60,497,9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60,4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75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17,120,8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4059%；反对 105,241,273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2061%；弃权 60,497,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10,5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3879%。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授信规模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270,529,966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942%； 反对

117,713,2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248%；弃权 60,576,301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60,4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4,570,4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9690%；反对 117,713,207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6154%；弃权 60,576,30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10,5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415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
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及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345,138,622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8438%； 反对

41,107,7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373%；弃权 62,573,1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60,4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18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79,179,1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3455%；反对 41,107,75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5329%；弃权 62,573,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10,5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1216%。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监高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并且该等股东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表决情况： 同意 255,333,736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2686%； 反对

26,947,5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68%；弃权 57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55,333,7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2686%；反对 26,947,5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68%；弃权 57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2046%。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361,724,60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886%； 反对

25,962,0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19%；弃权 61,132,8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60,41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19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95,765,1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2092%；反对 25,962,07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84%；弃权 61,13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10,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6124%。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何湾律师、吴佳齐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利欧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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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

自愿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三建”）于近日收到金华市第五医院发来的中标通知书，浙江三建成功中标工程项目—金
华市第五医院（浙江医院金华分院）迁建项目，中标价 101,705.82万元。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金华市第五医院（浙江医院金华分院）迁建项目
2、项目业主单位：金华市第五医院
3、施工总工期：930日历天
4、中标价格：101,705.82万元
5、公司及浙江三建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6、工程承包内容：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土建、人防、幕墙、基坑支护、泛光照明、室内装饰工程（不含

手术室装修、PCR 实验室、静配中心、ICU 负压病房等）、电梯、水电、暖通、消防、智能化（包括管线预
埋、综合布线及部分智能化）、医用辐射防护工程、地下室标志标线、室外附属及景观绿化工程，具体详
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医疗专项【洁净工程（含手术室、PCR 实验室、静配中心、ICU 负压病房）、医
用气体工程、医用纯水工程、物流传输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制剂室净化工程】等专业工程不在本次招
标范围内，但纳入总承包管理，不包括供水外接、燃气、配电及送变电、有线电视外接、三网合一等有特
殊权属单位的项目。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中标后，合同履行将对本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项目尚未签署正式合同，项目具体内容及实施以正式合同条款为准，项目的

工作推进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时间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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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参与组建投资基金并签订框架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投资概述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五次党代

会精神， 奋力推进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及衢州市四省边际中心
城市建设，并以投资带动主业，推进公司在“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公司拟与浙江财通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资本”）、浙旅盛景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旅盛景”）、浙江天财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天财“）与衢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控股“）、开化县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开化县国资公司“）共同设立“浙江省文旅融合发展共富母基金”（暂
定名，简称“文旅共富母基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参与组建投资基金属于管理层决策权限，
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基金出资人情况
公司拟与财通资本、浙旅盛景、浙江天财、衢州控股以及开化县国资公司共同设立“文旅共富母基

金”，基金规模 300,000万元人民币。财通资本拟认缴 6亿元，公司或其指定方拟认缴 6亿元，浙旅盛景
或其指定方拟认缴 3 亿元，浙江天财或其指定方拟认缴 4 亿元，衢州控股拟认缴 6 亿元，开化县国资
公司或其指定方拟认缴 5亿元。 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均不会参与文旅共富母基金份额认购、也不会在文旅共富母基金中任职。

三、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浙江财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注册资本：170,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财务咨询。
4、浙江财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财政厅。
（二）浙旅盛景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浙旅盛景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浙江天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2、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市

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信息技术和流程外包服务（不含金融信息服务）；
食用农产品批发；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零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销
售；农副产品销售；国内贸易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浙江天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浙江天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林宣宣。
（四）衢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对外投资；资产经营管理；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及互联网信息）。
4、衢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衢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五）开化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2、注册资本：187,967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投资经营。
4、开化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开化县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以上各合作方不存

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各合作方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亦未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等。
四、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围绕“四省边际共同富裕示范区”重大发展机遇，各方高效协同，探索设立浙江省文旅融合发展共

富母基金（暂定，简称“文旅共富母基金”），总规模 30亿元，分期落实。 各方重点在培育衢州主导产业、

文旅融合产业等方面加强联动，合力吸引和推动更多资本投资衢州、投资文旅融合产业，共同开启浙
江省共同富裕新征程。

各方以自主自愿、资源共享、合作共赢为理念，依托各方的主责主业，利用各自资源和优势，加强
业务协同，共同推进在各区域的主责主业，助力衢州市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二）各方责任
1、财通资本意向认缴 6 亿元、公司或其指定方意向认缴 6 亿元、浙旅盛景或其指定方意向认缴 3

亿元，浙江天财或其指定方意向认缴 4 亿元、衢州控股意向认缴 6 亿元、开化县国资公司意向认缴 5
亿元。

2、上述各方将共同助力浙江省共同富裕先行和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推动衢州市“双招双引”，提供
募、投、建、管、运、退的文旅共富母基金全周期服务，重点为衢州区域企业、文旅融合产业提供投资源
对接、工程建设、产业咨询等服务，助力衢州市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三）其他
1、本合作协议为框架性文件，所涉及具体业务均需另行签订业务合同，并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

前提下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 本协议约定事项与业务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业务合同为准；业务合同
中没有约定的事项适用本协议。

2、本协议壹式陆份，各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效力。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促进公司长远发展，符合重大战略导向。 相关上下游产业链业态丰富，行业

潜力大，市场前景广阔，并以投资带动主业，推进公司在“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
（二）存在的风险
公司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公司本次投资可能面临
较长的投资回收期；并且基金在运行过程中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
并购整合等多种原因影响，将可能面临投资效益不达预期或基金亏损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
注后续基金日常运作情况，督促防范投资风险，维护投资资金安全。
另外，本次拟投资的基金尚未设立，正式协议尚未签署，不排除出现相关条款变更、事项终止的风

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浙江省文旅融合发展共富母基金投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070 证券简称：特发信息 公告编号：2023-52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华拓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四川华拓”）于 2023年 5月 16日召开董事会，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同
意四川华拓为其全资子公司四川华岭光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岭光子”）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绵阳分行申请授信提供 7,242万元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三年。 担保事项以担保合同中的约定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主体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主体,已经四川华
拓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被担保人名称：四川华岭光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 11月 12日
住 所：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创元路 11号
法定代表人：董轲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光电子器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

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光通信设备销售；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光纤销售；5G
通信技术服务；技术进出口。

四川华拓持有华岭光子 100%股份。
（2）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华岭光子资产总额为 6193.13 万元、负债总额 4251.42 万元、银行贷款

总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3606.98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0 万元，净资产 1941.71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2054.43万元、利润总额-53.19万元、净利润-57.79万元。

截止 2023年 3月 31日，华岭光子资产总额为 5217.83 万元、负债总额 2968.41 万元、银行贷款总

额 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963.82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0 万元，净资产 2249.41 万元，2023 年
1-3月营业收入 81.31万元、利润总额 307.7万元、净利润 307.7万元。

华岭光子无诉讼担保事项，华岭光子目前最新信用等级为 M级。
经查询，华岭光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四川华拓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行签署《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保证人：四川华拓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行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不超过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

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
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
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
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 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日后三年止

担保金额：人民币 7,242万元
上述事项具体授信日期、金额及担保期限等均以银行实际审批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华拓为其全资子公司华岭光子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行

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经营建设需要满足资金需求，符合其经营实际和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系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行为，公司有能力对被担保人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不存在损害公
司利益的情形。 本次子公司提供担保内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范要求。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84,84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47.23%，其中，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7,600 万元，全资/
控股子公司对全资/控股孙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242万元。 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23-041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3 月 16 日、2023 年 4 月 3 日召开第十

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
新增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7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此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终担保余额将不超
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本次预计担保额度的授权有效期自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一年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和 2023 年 4 月 4 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
《关于 2023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和《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

近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国城合融
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合融”）签署借款协议，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 上述担保为公司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及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四川国城合融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22年 09月 16日
3、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966 号 11 号楼 2 单元 7 楼

707号房
4、法定代表人：熊为民
5、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6、统一信用代码：91510100MAC01U719B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金属制品研发；金属矿石销售；非金
属矿及制品销售；稀土功能材料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国内贸易代理；销售代理；贸易经纪。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59,763.97 56,821.48
总负债 1,069.53 19.89
净资产 58,694.45 56,801.58

项目 2023年 1月 1日至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2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627.64 2,160.25
净利润 627.64 2,160.25

10、四川合融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范围：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

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3、担保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本次提供担保的影响
本次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四川合融提供担保，有助于促进其业务发展，财务风险可

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
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10,52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8.72%。 本次担保提供后， 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11,52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9.07%。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对合
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